
2022 年上海海洋大学运动会龙舟比赛竞赛规程 

一、竞赛时间与地点 

时间：10 月 22 日（周六），14:00-17:00。 

地点：龙舟码头 

二、竞赛项目 

龙舟 200 米直道竞速赛 

三、报名及参赛办法 

1. 报名起止时间：10 月 8 日到 10 月 18 日 

2. 报名方式：加入活动交流群，并于截止时间前将人员名单发送到交流群中。（自制报

名表） 

 

3. 报名须知 

（1）各代表队需以学院为单位参赛。 

（2）各参赛单位设领队 1 名、教练 1 名，运动员只允许代表学籍所在学院报名参赛。 

四、竞赛办法 

1. 比赛设学生组，以学院为单位组队参赛。 

2. 各队限报 13 人，其中鼓手（舵手由校龙舟队指派）1 人（性别不限），划手 10 人

（上场女划手大于等于 4)，每队可报两名替补人员。如人数不足，可以组成联队参赛。 

3. 参赛选手须身体健康，具备穿救生衣 200 米以上的游泳自救能力。各参赛队须对各



自报名参赛运动员的健康状况、水中自救能力和意外伤害负完全责任，并为每名参赛运动员

购买意外伤害保险。所有参加训练和比赛的选手，必须穿着救生衣。 

4. 比赛用器材由学校统一提供。 

5. 有意愿参加比赛的选手必须于指定时间节点前完成报名，以免影响竞赛工作。 

6. 根据提交报名信息的先后顺序，由主办方安排对阵场地和队伍。 

五、竞赛规则 

1. 比赛执行《中国龙舟协会竞赛规则》。 

2. 比赛设 4 条赛道,采用每支队伍划行两次，取最好成绩，作为自己的最终结果。并按

照时间成绩排名。发令口令为：各队注意——预备——划，终点会有鸣笛。 

3. 比赛时如果未听到发令就出发，最终成绩加十秒。 

4. 比赛时应按照主办方和裁判的指挥有序进入航道,多次不听指挥者取消比赛资格。 

六、名次录取和奖励办法 

录取前八名颁发获奖证书，前三名颁发奖牌。参赛队伍不足 8 队时，按实际参赛队数录

取。 

前八名的队伍按照 18、16、14、12、10、8、4、2 进行计分并带入校运会团体总分。联

队所获分值由组成联队的单位平均分配。 

七、其他 

如因天气、河道等原因无法正常进行比赛，则由主办方临时调整竞赛办法，具体方案由

负责人在比赛现场进行说明。 

本竞赛规程最终解释权归上海海洋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。 


